附件2：

磴口县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制度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磴口县有关部门和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等有关安全生产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工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全县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有序、有效开展，确保“依法治安”收到明显成效，根据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工作的适用范围 
[bookmark: _GoBack]（一）生产经营单位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相关证件，非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二）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设施未经有关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审查批准而擅自投产应依法取缔或停产停业整顿的。 
（三）生产经营单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不能保证安全生产，或较大安全隐患长期得不到治理应停产停业整顿或依法关闭的。 
（四）各类安全生产大检查、隐患排查治理、专项督查活动，及县委、县政府交办的重要安全生产工作，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共同开展的。 
（五）执法部门认为有必要对其它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为实施联合执法的。 
第三条  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工作的组织实施
（一）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烟花爆竹批发经营安全生产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 
（二）打击无证采矿、私挖滥采、超层越界等非法违法采矿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自然资源分局牵头组织。 
（三）道路交通动态安全、城市公交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交警大队、县交通局牵头组织。 
（四）道路交通行业监督管理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交通局牵头组织。
 （五）建筑施工、城市燃气和城市公用设施安全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住建局牵头组织。 
（六）民爆器材安全生产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公安分局牵头组织。 
（七）供用电安全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供电公司牵头组织。 
（八）食品药品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组织。 
（九）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消防救援大队牵头组织。 
（十）旅游安全方面、文化娱乐场所安全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牵头组织。 
（十一）农机安全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农牧局牵头组织。 
（十二）学校安全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教育局牵头组织。 
（十三）成品油安全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商务局牵头组织 
（十四）水利工程、水库、河道采砂及防汛安全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水利局牵头组织。 
（十五）林业安全方面的联合执法，由县林草分局牵头组织。 
（十六）其他行业领域的联合执法由县安委办根据工作实际确定牵头单位。
各牵头单位要根据具体联合执法工作的需要，确定配合单位。 
第四条  安全生产联合执法工作的规则和要求
 （一）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执法部门要认真按照“条块管理”、“归口管理”和“相互配合、分工协作、职责明确、联手互动、重拳出击”的原则，积极配合牵头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执法工作，切实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单位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二）有关部门要根据实际执法项目，选派政治素质高、作风正派、业务熟练且持有相关安全生产执法证件的人员参加联合执法工作，确保执法工作的顺利完成；如果实际执法项目有较高专业要求的，可邀请有关行业安全生产方面的专家、高工参与工作，提高联合执法的实效性、科学性。
 （三）由牵头部门组织的联合执法，应制订联合执法方案。由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的联合执法，应在5日前向县政府办提出申请，并报送联合执法方案，经安委会副主任审核，在2日内书面回复。工作完毕后，联合执法牵头部门要将工作总结或执法情况及时上报县政府，并抄送县安委会办公室。
第五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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